江苏省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落实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工作方案等6个工作方案的通知》（安委办〔2022〕3号）《江苏省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苏安〔2022〕1号），全面加强全省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管控，制定本实施方案。

1、 总体要求

全面排查评估老旧装置安全风险，确定风险等级，实施分类整治。经评估，老旧装置工艺或设备列入国家相关淘汰目录以及存在其他无法整改的重大风险隐患的，依法依规实施淘汰退出；评估为高安全风险的，督促企业立即完善安全、设备和工艺管理措施，改造自动化控制、监测监控设施，达不到安全条件的依法责令停产整改；评估为较高安全风险的，督促企业限期落实必要安全措施；评估为一般安全风险的，督促企业落实常态化管控措施，结合检维修计划整改。

二、整治范围

在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安全使用许可的企业中，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毒性气体和爆炸品，且主要反应器等设备设施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或未规定设计使用年限、但实际投产运行时间超过20年的装置。各设区市可结合实际拓展排查整治范围。

三、工作任务

（一）对标自评。各有关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组织安全、工艺、设备、仪表等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相关要求对涉及的老旧装置开展自查评估，形成老旧装置安全风险评估台账，确定安全风险等级，建立“一装置一策”方案，制定并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3月31日前，完成自查评估。

（二）深度评估。6月30日前，省应急管理厅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组织专家，对照企业自评结果，按照相关要求开展深度评估，核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高安全风险、较高安全风险、一般安全风险、较低安全风险）等级（有关中央企业总部负责组织本集团所属企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等级的核定），督促有关企业建立“一装置一策”方案，确定淘汰退出、改造提升、严格管控措施。

（三）分类整治。各有关企业按照“一装置一策”整改方案，9月30日前完成淘汰退出，原则上年内完成改造提升。

（四）执法检查。12月20日前，省应急管理厅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组织对全省高安全风险和较高安全风险老旧装置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执法检查；11月30日前，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对辖区内一般安全风险老旧装置开展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执法检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应急管理厅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各设区市相关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开展动员部署，组织对相关企业和专家进行培训，统筹推进老旧装置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工作。

（二）定期调度通报。实行月调度，各设区市应明确具体的联络员，每月25日前，将本地区排查评估工作进展、风险管控、执法处罚等情况报送省应急管理厅。4月底前，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将辖区内老旧装置企业清单报省应急管理厅。

（三）强化跟踪督办。省级有关部门和各设区市对评估发现的安全风险隐患要跟踪督办，对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一盯到底，确保“一装置一策”整改措施落实到位。省级有关部门和各设区市要组织对辖区内老旧装置安全风险整治情况开展检查，公开曝光突出问题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对进展缓慢、工作推动不力的地区，将开展督导检查，并进行约谈通报。



